转发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保障厅《关于做好国有集体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管理

实名登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为确保我市老工伤问题的妥善解决，结合我市实际，现将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保障厅《关于做好国有集体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管理实名登记工作的通知》（内人社发〔2011〕58号）及我市的贯彻意见一并通知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一、登记核实的人员范围

国有、集体企业老工伤人员登记核实范围是乌海市内的国有企业（包括已纳入我市工伤保险统筹的中央驻市企业，原国有改制破产企业，不包括纳入自治区工伤保险统筹的中央驻市企业）、集体企业（含原国有集体转制破产企业）中2004年10月1日前受到事故伤害的工伤人员及工亡职工供养亲属。

二、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把关，认真审核，切实做好核查登记工作。

（一）各区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局负责辖区内老工伤人员的初审工作。

（二）各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所属参保单位老工伤人员的建档初审工作。

（三）各企业负责本企业老工伤人员的登记核实工作（转制企业负责企业转制前的老工伤人员的登记核实工作）。

（四）三区各劳动保障事务所负责所管辖区域居民的老工伤登记核实及建档工作。

（五）报送时间。请各单位于2011年3月9日前将本单位老工伤人员基本情况（纸制版、电子版）分别报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科和业务所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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